
致：葵青區議會大會主席 

 

動議「要求政府部門研究開放部分葵青區荔枝角食水配水庫上蓋予公眾作康樂

用途」 

 

內容： 

 

荔景山上的休憩用地長期不足，人口卻不斷上升。區內居民若要享受野餐等家庭

活動，現有的設施（如中葵涌公園）往往未能滿足所求，因而需要前往其他區進

行。位於下葵涌華泰路的荔枝角食水配水庫上蓋坐擁寬闊平地。根據發展局及水

務署的資料，該配水庫上蓋面積佔達 5,720 平方米，而且經評估後指適合作康樂

用途，是荔景山，甚至整個葵涌區少數鄰近住宅區、有交通接駁，並可用作康樂

用途的大型平地。 

 

此地目前以政府撥地形式，撥予懲教署作為勵敬懲教所的體育場地長期使用。可

是早於 2018 年，已有媒體報道該處用地丟空，野草及沙石處處，而現時負責管

理的懲教署經過多年亦未見善用該處空間，令其呈半荒廢狀態，白白浪費土地資

源。按現場觀察所得，劃作懲教所足球場的範圍雜草叢生，亦只佔配水庫上蓋的

一部分，換言之起碼有超過一半的土地未被充分使用。若然開放予居民作康樂用

途，足以彌補區內休憩用地不足的問題。 

 

荔景山區上的平地尤其珍貴，而該處因屬水務設施不能興建大廈，景色卻可望及

葵涌貨櫃碼頭，甚至遠眺維港一帶，屬本區甚至全港難得既開揚又居高臨下的康

樂用地。除此之外，此處毗鄰荔枝嶺路休憩處，只需增加少量設施接駁荔枝嶺路

（如樓梯或斜台），便無需經已封閉的華泰路入口前往（葵青區議會地區設施管

理文件第 1/2015 號），符合當初的保安目的。 

 

本人明白懲教署有其保安考慮，然而根據懲教署網頁資料顯示，勵敬懲教所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只有 27 名在囚人士，而該處本身屬一所低度設防的懲教

所，主要收容女性青少年，因此就算該所採取最高的 200 個收容額，相信署方亦

能採取必要措施，平衡保安與市民休憩空間的需求。 

 

因此，為促進當局提供更多葵青區內的公共康樂設施和用地，以提高居民的生活

質素，本人動議「要求政府部門研究開放部分葵青區荔枝角食水配水庫上蓋予公

眾作康樂用途」。 

 

 

動議人 蔡雅文 

和議人 王天仁、郭子健、張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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